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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钦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议事规则

第一条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议事形式包括全体会议、专题会

议。全体会议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或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

委托副主任主持召开，原则上半年召开 1 次，必要时可临时召开。

专题会议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或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

任委托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主持召开，原则上每季度召

开 1 次，必要时可临时召开，参会人员根据需要确定。

第二条 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：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和

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；研究出台和调

整修订有关城市管理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性规定等；研究部署和统

筹协调全市性城市管理重要任务和执法专项行动；研究解决城市

管理和执法遇到的重点、难点问题；总结推广城市管理成功经验

做法，协调推进数字城管平台建设。

第三条 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是：研究起草城市管理有关政

策文件；部署实施城市管理和执法专项行动、监督检查和考核事

项；协调处理城市管理和执法过程中，部门之间较大分歧或争议

事项等。

第四条 提请全体会议和专题会议审议的议题，由市城市管

理委员会办公室收集提出，报主持召开会议的领导审定。

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做好会议筹备工作，提前 1 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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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日将会议材料送达参会人员。

第五条 全体会议、专题会议坚持回避原则。参会人员应妥

善保管会议资料，或在会后交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。未经

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同意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或向

他人直接、间接传送有关资料。如会议资料属于国家秘密，按有

关保密规定执行。有关会议事项查询，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

室负责统一答复，参会人员不得透露会议过程内容。

第六条 参会人员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，须提前向会议召集

人请假。

第七条 提请会议审议的议题，由议题主办部门在会上汇报说

明，参会人员对议题内容发表意见。

第八条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整理形成会议纪要，

报主持召开会议的领导签发，重要事项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

签发。

第九条 对会议议定事项，由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牵头

督促协调，确保贯彻落实到位。会议议定事项需要调整的，由有

关部门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汇总，重新提交会议审议。

第十条 严禁化整为零、分拆事项规避会议审议的行为，市

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要加强监管，严格按会议议定内容实施。




